
 

2018 年台港澳地区研究生新生入学须知 

 

凡已被我校录取的研究生均须由本人持我校签发的《录取通知书》和入学所

需材料，按照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前来学校办理入学手续，不可代为办理入学。

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到者，须在报到日之前向研究生院

(tel:+86-010-64286384)请假。无故逾期 2 周不报到者，将取消入学资格。 

一、报到时间 

2018年 9 月 1日（星期六）8：30～16：30（良乡校区） 

      2018年 9 月 2日（星期日）8：30～16：30（望京校区） 

二、报到地点 

（一）良乡校区 

报到地点：良乡校区教学楼北侧 

良乡校区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阳光南大街与白杨东路交叉口东北角 

良乡校区报到人员： 

硕士研究生：中医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中药学院、针灸推拿学院、护理学

院硕士研究生请到良乡校区报到。 

博士研究生：中医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中药学院、针灸推拿学院博士研究

生请到良乡校区报到。 

（二）望京校区 

报到地点：望京校区主楼大厅 

望京校区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6号 

硕士研究生：临床医学院（东直门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东方医院）、临床

医学院（第三附属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中日友好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广安门

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西苑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北京中医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

（望京医院）硕士研究生请到望京校区报到。 

博士研究生：临床医学院（东直门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东方医院）、临床

医学院（第三附属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中日友好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广安门

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西苑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（北京中医医院）、临床医学院

（望京医院）博士研究生请到望京校区报到。 



 

三、报到时应携带以下材料（所有复印件提交的同时均需要出示原件）： 

1、缴费收据复印件 1份 

2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份 

3、本科或硕士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 1份 

4、身份证、台胞证/港澳通行证复印件各 1份 

5、一寸证件照 2张 

四、办理一卡通 

一卡通用于食堂就餐、图书馆借书和出入宿舍门禁等场合。所有港澳台地区

研究生必须在办理完注册手续后到“卡务中心”办理一卡通。 

地点：和平街校区卡务中心（女生宿舍楼一层） 

      望京校区报到当天卡务中心现场办公 

       良乡校区卡务中心（综合楼二层） 

五、缴费 

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缴费工作采用现场收费、微信缴费和支付宝缴费三种方

式，请同学们按如下规定交费。 

1、现场收费： 

①交费日期： 9 月 1日（良乡校区），9 月 2日（和平里校区） 

②交费时间：上午 08:30—11:30，下午 13:30—16:00 

③交费地点：良乡校区综合楼二楼，和平里校区财务处（药系楼一层东侧） 

④交费方式：刷带有“银联（UnionPay）”标志的银行卡，或者交现金（人

民币），但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进行交费，推荐使用银行卡支付方式。 

2、微信缴费： 

请于 8月 27日 9:00-8月 28日 16:00期间通过微信缴纳学费（仅在此时段

内有缴费数据显示）。缴费方式：微信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财务处公众号（微信

号:bucmcwc）--进入公众号—业务办理—缴费业务—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用户名

和密码均为本人学号—缴费即可。 

3、支付宝缴费： 

请于 8月 27日 9:00-8月 28日 16:00期间（仅在此时段内有缴费数据显示）

登录网址 jiaofei.bucm.edu.cn—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用户名和密码均为本人学



 

号—缴费即可。 

4、缴费标准： 

类别 学费标准 备  注 

硕士 

专业学位 10,000 人民币(RMB)/学年 1、学费按学年缴纳，新生

必须在入学报到当日缴纳本学

年学费。 

2、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，

学生须在研究生院通知的日期

内缴费，缴费后持收据和学生

证到研究生院和二级学院报

到。 

科学学位 8,000 人民币(RMB)/学年 

博士 

专业学位 12,000 人民币(RMB)/学年 

科学学位 10,000 人民币(RMB)/学年 

特别提示：如不按时足额交纳学费，学生将不能进行新学期注册。 

六、入学教育 

学校在入学后的一周时间里为新生安排开学典礼和入学教育，对于新生的学

习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，请不要无故缺席！参加典礼和入学教育时，台

港澳研究生不单独安排队列，请各自加入所在学院的队列。 

七、奖学金 

台港澳研究生奖学金每年年底评审一次。奖金：硕士：一等奖 7000 元，二

等奖 5000 元，三等奖 4000元；博士：一等奖 9000元，二等奖 7000 元，三等奖

5000元。名额由教育部根据各个院校每年的台港澳研究生具体数量来分配。 

八、其他 

本须知未提到的其他内容，请参考“研究生入学指南”。 

 


